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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摘要：家用及类似用途设备强制性认证实施新规则将于2010年5月1日开始实施，为了使该实施规则的使
用各方能更好的理解、执行该细则，笔者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对细则的变化及新的要求做了全面的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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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全世界的制造业一记猛喝，出口企业的步步维艰至今仍历历在目。回首2009，正是
这次世界性的危机给中国的家电企业带来了商机，出口大幅度萎缩带来了内销的繁荣。为了进一步规范
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确保认证实施各环节的有效性和一致性，为了简化认证流程、降低认证费用、便
利企业执行，2010年1月5日，国家认监委(CNCA)公告新版家用及类似用途设备强制性认证（CCC）认证
实施规则CNCA-01C-016:
2010。根据公告，新版实施规则于2010年5月1日实施，并替代旧版实施规则CNCA-01C-016: 2007。

 新版实施规则与2007版实施规则的主要差异

该实施规则实施之日起新申请认证的家用和类似用途设备，须按照该新规则要求执行；对于已按照CNC
A-01C-016:2007规则获得认证证书的家用和类似用途设备，自该实施规则发布之日起，指定认证机构应结
合年度监督检查进行转换,该实施规则与CNCA-01C-016:2007的主要差异如下：

 (一)依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国家质检总局第117号令等法律法规所进行的调整和修订。

1、明确了认证证书的5年有效期及有效期届满时的要求。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使用的，认证
委托人应当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前90天内申请办理。



2、与相关法规和认证规则衔接，统一了认证证书的注销、暂停、撤销规定要求。明确认证证书的注销、
暂停、撤销依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和《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注销、暂停、撤销实施规则》及
认证机构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单元划分的合理化。

1、对产品电磁兼容性能有影响的零部件不再作为单元划分的依据，提高了单元划分的可操作性。

2、单元划分更加合理，在控制认证有效性的前提下，适当放宽了单元划分原则。

例如电动机-压缩机类：2007版按型式、结构、规格划分申请单元，2010版按型式、应用类型、电机的技
术参数等划分申请单元。

 (三)关键零部件的分类管理及对企业认证技术负责人相关要求的明确。

1、对关键零部件变更采取A、B类分类管理。将约60%的安全关键元器件及约40%的电磁兼容关键元器件
纳入简化流程管理。

A类元器件：关键元器件变更时，整机是否符合标准要求必须经过整机或关键元器件标准中相关项目所
规定的试验确认。 A类元器件的变更应经过认证机构的批准。

B类元器件：关键元器件变更时，在满足简化流程的前提下，整机是否符合标准要求仅需通过资料确认/
技术判断。B类元器件的变更可适用简化流程。简化流程是指变更关键元器件时，仅需向认证机构报备的
流程。

适用简化流程条件为：

1 变更的关键元器件属于B类元器件；

2 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国家认监委规定的可为整机强制性认证承认认证结果的自愿性认证目录的B类
元器件，应获得有效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国家认监委规定的可为整机强制性认证承认认证结果的自愿
性认证证书，其他B类元器件应提供认证机构认可的自愿性认证证书/符合相应标准的CNAS认可的实验室
出具的检测报告。且所有元器件技术参数、外形、材料、及安装尺寸应与原有元器件一致；

3 有生产者（制造商）任命/授权，并经认证机构考核认定的认证技术负责人；

4 生产者（制造商）具有良好的信誉。

不满足以上条件的，B类元器件变更时须经认证机构批准。 

适用简化流程的关键元器件的变更应由生产者（制造商）的认证技术负责人批准，并保存变更记录。

适用简化流程的B类元器件变更时，误报、漏报视为变更无效，并视同擅自变更关键元器件。认证机构一
经发现违规变更的情况，应视情节严重程度依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和《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注销、暂停、撤销实施规则》及认证机构的有关规定执行。

提供虚假变更信息的视为擅自变更关键元器件，认证机构应撤销其认证证书。

  2、对生产企业认证技术负责人相关要求进行了明确。

认证技术负责人由生产者（制造商）任命/授权，并经认证机构考核认定；认证技术负责人应具有独立行



使其职能的权力，具备实施其职能的能力；认证技术负责人不得兼任其他生产者（制造商）的认证技术
负责人；认证技术负责人变更时，生产者（制造商）负责上报认证机构并重新申请考核认定。

认证技术负责人的职责：

（1）认证技术负责人负责适用简化流程的关键元器件和材料变更的批准；

（2）应按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认真履行认证产品中关键元器件和材料变更的批准，确保变更信息准确
、及时的上报，并对生产企业及其获证产品的一致性负责。

（3）认真做好并保存变更记录。

本条款内容的修订，给企业实施产品变更提供了便利，解决了以前产品更新换代快，而变更认证跟不上
节奏的矛盾，简化了认证流程，体现了认证以企业为本的原则。但同时也加强了对企业技术负责人的要
求，需经认证机构考核认定，保证认证的有效性。

 (四)删除了《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由认证机构自行制定并报国家认
监委备案后实施。

2007版细则要求为：由认证机构派检查员对生产厂按照《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附件6）及国家认监
委制定的补充检查要求进行工厂质量保证能力的检查。

2010版细则删除了原附件6，相应条款改为：按照确保产品一致性、促进认证结果持续有效的原则，由认
证机构制定相应产品的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实施细则，报国家认监委备案后公布实施。

 (五)增加了五类高风险家用和类似用途设备的年度监督抽样检测要求，明确了对认证机构上报抽样检
测效果的要求。

对电风扇类、室内加热器类、皮肤和毛发护理器具类、电磁灶类、液体加热器类的获证产品，年度监督
检查时应进行抽样检测；对其他类别（家用电冰箱和食品冷冻箱类、空调器类、电动机－压缩机类、家
用电动洗衣机类、电热水器类、真空吸尘器类、电熨斗类、电烤箱（便携式烤架、面包片烘烤器及类似
烹调器具）类、电动食品加工器具（食品加工机（厨房机械））类、微波炉类、电灶、灶台、烤炉和类
似器具（驻立式电烤箱、固定式烤架及类似烹调器具）类、吸油烟机类、冷热饮水机类、电饭锅类）的
获证产品，需要时，进行抽样检测。认证机构应于每年年底前将抽样检测效果报国家认监委。

抽样检测的样品应在工厂生产的合格品中（为切实保证认证产品的一致性和真实性，抽样场所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市场/企业销售网点现场、生产线末端、仓库等）随机抽取。抽样检测由指定的实验室负责
。具体抽样方法和要求按认证机构有关规定执行。

认证检测采用的标准所规定的项目均可作为抽样检测项目。

认证机构可针对不同产品的不同情况，以及其对产品安全性能或电磁兼容性能影响程度，进行部分或全
部项目的检测。

      (六)认证流程的合理化修改。

1、根据认证实际操作情况，对认证时限要求的进一步完善。

关于认证证书的注销、暂停、撤销的规定及时限要求不在细则中进行规定,而是统一引用《强制性产品认
证管理规定》和《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注销、暂停、撤销实施规则》及认证机构的有关规定执行。



2、明确认证机构在进行正常年度监督检查时，应优先安排在生产季内、优先采用不预先通知被检查方的
方式进行。保证了认证的有效性和合理化。

3、安全确认检验频次统一由一次/半年修改为一次/年。

4、EMC确认检验频次统一由定期明确为一次/两年。

5、例行检验中删除了泄漏电流一项。

笔者在对境外的一些企业进行CCC工厂检查时发现企业并未在生产线上配备泄漏电流测试仪进行100%的
例行检验，对此测试项目作为例行检验的必要性也有所异议。本次修订作此修改，免去了此争议，与国
外产品认证工厂检查要求的例行检验项目更为一致。

6、确认检验中增加了对材料耐热耐燃的控制要求。

整机认证标准中对其耐热、耐燃、耐漏电起痕等性能有要求的非金属材料（如壳体、印制线路板、电气
接线盒、接线端子等）的耐热耐燃的检验控制要求可以通过年度确认检验或提供附录“例行检验的试验
方法”中的材料一致性证明性文件来满足。

即企业应对同一供应商的相同材料进行一次年度确认检验，涉及的检验项目为球压试验、灼热丝试验和
针焰试验。

或者企业应提供与其对应的红外光谱曲线、差示扫描量热曲线、热重分析曲线等材料指纹证明性文件来
证明其一致性。出具此证明文件的实验室需具有相关标准的CNAS认可资质并由认证机构认可。

电子电器产品中非金属材料选用不当，容易导致以下损害：

1）温度达到起绝缘或承载作用的非金属材料燃点温度时，即起火燃烧；

2）高温使非金属材料变形，导致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减少，或导致绝缘结构变化，而导致不能满足电气
强度或防触电的要求；

3）电气元件间短路、闪络等使其热量聚集而导致燃烧；

4）因环境污染等影响，材料在电场、表面能和电离的污染物对表面的复合作用下，导致表面漏电或局部
放电，形成导电通路，进一步诱发腐蚀而损坏其绝缘性能等。

因此，非金属材料的耐热、耐燃、耐漏电起痕等性能，对其放火、阻燃、机械和电气等安全至关重要。
故对非金属材料进行确认检验或进行一致性控制对保证认证的有效性也是至关重要。

 (七)规范性文字修改

1、产品目录及名称的规范。依据《第一批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
委2001年联合公告第33号）、《强制性认证产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国家认监委2007年公告第9号）进
行规范性修改。

2、其他修改。

 结束语

 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自 2002年5月1日起实施，迄今已有八年，在实施过程中发现原来的实施细则不尽



完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不断微调和补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本次规则的修改正是在总结了过去8年
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同时听取企业的呼声与要求，结合
国际惯例，对实施细则进行了全面的修订。细则内容更完善和细化，操作性更强，同时对该简化的简化
，该强化的强化，既符合认证有效性的要求，保护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又兼顾企业的要求与便利
，适当简化流程，强化认证的时效性，促进新产品的开发与上市。认证中涉及的各方，包括认证机构、
检查机构、检测实验室、企业和技术咨询机构、监管机构均应认真学习和研究新的实施细则的要求，及
时调整，采取相应措施满足新的细则的要求，避免出现不符合的情况，为新细则的顺利、准确和有效的
实施，为促进我国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健康发展，提高我国的产品质量控制水平各自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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